湖州师范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申请表
                                                                                       编号:             

	以下请申请单位/个人填写

	申请单位
	
	活动负责人
	
	（长号）：

（短号）：

	使用时间
	请填写搭台及彩排、演出具体时间

	突发事件联系人
	
	联系方式
	（长号）：

（短号）：
	办公电话
	

	演职人员人数
	
	活动人数
	
	活动车辆
	

	活动性质
	□校级活动         □学术讲座            □大型会议

□文化娱乐         □商业活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

	活动内容
	请填写活动主题，具体活动方案或流程可另附页

	活动所需器材
	    □灯控台    □音控台    □对讲机（数量）_______
□话筒（备注类型、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话筒架(数量)______    □会议桌椅(数量)_______

□观众厅LED彩屏        □CD、M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话筒类型为：无线、鹅颈、小蜜蜂；会议桌椅按套算）

	申请单位意见：

总支书记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活动中心工作人员填写

	经手人
	            （短号）：
	负责人
	            （短号）：

	调音人员
	            （短号）：
	灯光人员
	            （短号）：

	工作人员
	


  注：一式两份，经审批后，一份留底。

附件一：《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规范》             湖州师范大学校团委制 

附件一：             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规范

第一条 中心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日8:00-22:00（节假日除外），特殊情况需经场地管理办公室批准。
第二条 中心场地实行“先申请后使用、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以“重大活动优先，先学校后学院、学生组织，先申请优先使用”为原则，使用方须在活动举办前一周向校团委提出申请，填写《湖州师范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并由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由校团委审核后统筹安排。
第三条 使用单位开展的活动内容必须健康有益、积极向上，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学校的相关规定，严禁进行违法违纪活动。

第四条 使用单位负责人应协助场地管理人员检查活动场地的物品、设备是否完好。活动结束后，使用单位协助保洁人员做好活动场地的清理和复原。对场地的爱惜维护情况以及对场地管理人员的配合情况将作为使用单位下次申请活动场地时审批的参考因素。凡进入中心场地的人员必须遵守活动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有序进场、退场，维护活动中心的安全与秩序。

第五条 未经许可，使用单位不得擅自使用会堂灯光、音响、舞台机械等设备。环境宣传布置方案应经会堂管理员同意，不得在会堂内外随意张挂横幅、海报、广告、标语等，不得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材料布置舞台，不得使用铁钉、不干胶等破坏舞台设施的辅助材料。

第六条 中心场地内的一切设施设备不得外借，原则上不接受一切外接电源和设备的加装、改装要求，如举办和承接的大型活动确需加装设备，场地管理办公室与学校相关部门沟通后，确定是否审批同意。
第七条 使用单位应事先制定活动安全保卫方案，确定一位安全责任人，协助中心管理员负责活动过程中对设施、设备使用的监管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理。使用单位必须按中心观众容量控制场内人数，不得超员，活动过程中应加强安全巡视。

第八条 严禁在场内和舞台上吸烟、使用明火及燃放烟花爆竹；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一切危险物品以及食物、饮料入内；未经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乱接乱拉电线；不得擅自动用场所内的消防、防盗、应急灯等安全设施；禁止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舞台布置。
